《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及輔導教師認證、獎勵制度計畫》
分區公聽會實施計畫
一、目的：為了解各界對《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及輔導教師認證、獎勵制度計畫》所擬定的指標及辦法之意見，擬邀請各師資培育大學、公私立中小學(幼稚園)、教師團體、家長會團體及教育改革團體等代表，以座談之方式，蒐集各方看法，據以進一步修正計畫，俾使計畫更臻完善。
二、時間：辦理時間詳如下表。
三、地點：於全國北、中、南、東分別辦理一場次之公聽會。（詳如表1）
表1  《教育實習績優學校及輔導教師認證、獎勵制度計畫》分區公聽會一覽表
	場次
	時    間
	參加縣市
	場        地
	備註

	（一）東區

公聽會
	12月21日（日）9：00～11：00
	宜蘭縣、花蓮縣、台東縣
	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五守樓三樓會議室

(花蓮市華西路123號）
	原花蓮教育大學，距市區約5分鐘車程。

	（二）北區

公聽會
	12月22日（一）14:30~16：30
	台北市、台北縣、基隆市、桃園縣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、金門縣、連江縣
	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十八樓第二十會議室
(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十八樓)
	搭乘捷運至台大醫院或台北車站，步行約5-10 分鐘可抵達。

	（三）南區

公聽會
	12月28日（日）10：30～12：30
	嘉義縣、嘉義市、台南縣、台南市、高雄縣、高雄市、澎湖縣、屏東縣
	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二樓2001階梯教室
(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)
	高雄橘線捷運西子灣站1號出口下站，轉乘公車橘1，即可抵達。

	（四）中區

公聽會
	12月29日（一）14:30~16：30
	苗栗縣、台中縣、台中市、南投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
	台中教育大學行政大樓二樓A213會議室

(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)
	台中火車站前仁友客運30、40號可達。


4、 辦理單位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
主辦單位：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
協辦單位：國立台中教育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。
5、 出列席人員：
(1)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代表。
(2) 計畫工作團隊：
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蔡清華教授（計畫主持人）、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邱文彬教授（共同主持人）、正修科技大學副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吳百祿主任（協同主持人）
(3) 邀請與會人員：
1. 師範大學、附設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代表，每校1-2人為原則。
2. 公私立中小學代表（含幼稚園），每校1人為原則。
3. 全國教師會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教師會代表。
4.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立案之家長團體代表。
5. 直轄市教育局、各縣市教育處代表：每一縣市1人為原則。
6. 教育改革團體。
6、 座談流程：每場公聽會為二小時，前二十分鐘為本次《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及輔導教師認證、獎勵制度計畫》擬定過程及重點簡報，其後為意見交流。
7、 參加公聽會場次及報名：
欲出席公聽會者，請依上述縣市所在地就近參加，並於97年12月19日
（星期五）前至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網頁報名，網址為：http://140.117.20.100/index-ch.php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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